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、出租、抵押交易办理程序

	用  地  单   位


	市场办窗口咨询

	1、业务咨询

	2、申请表与制式合同申领

	3、开测绘通知单（分割测绘）


	市场办窗口受理

	1、预审

	2、收件

	3、现场勘察预约



	市 场 办 

	1、实地勘察

	2、资料初审

	3、审核

	4、审批



	市 场 办

	收费、盖章、编号、存 档



	窗 口 发 件


注：从案件受理到办结发件在五个工作日内完成（其中：来案单位补充资料等时间不包含在内）。
